
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辽卫办发 (⒛26)56号

关于公布⒛zs年度辽宁省

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的通知

备市卫生健康委、沈抚示范区社会事业局,省属高等医学院校

及各附属医院,委直属各单位,省级相关社会组织,各有关单

位 :

根据 《辽宁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实施办法 (试行)》 《辽

宁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实施方案 (试行)》 有关要求,为

扎实推进我省继续医学教育工作,我委组织开展了⒛26年度辽

宁省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报评审工作。经形式审查、专家

评审,并依据 《辽宁省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办指南 (⒛26

年版)》 (以下简称 《申办指南》),确定⒛26年辽宁省西医

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⒓S1项 (附件 1)、 中医药继续教育推荐

项目⒛7项 (附件 2),现予以公布。

本次评审对医德医风建设、医学人文与医患沟通、卫生健



康法律法规、全科、儿科、精神科、康复科、老年医学科、护

理、安宁疗护、医养结合、医防融合等重点领域项目予以倾斜。

为规范项目落地实施、保障培训质量,现就项目执行有关工作

要求通知如下,请各单位严格执行。

一、压实主办单位主体责任,规范项目组织实施

(一 )从严抓实项目落地。项目主办单位须全面落实主体

责任,设立专职管理部门、配各专门人员,细化项目执行实施

方案,切实提高项目执行率,保障教学条件与参培人数相匹配。

项目负责人严格遵循
“
谁申报、谁举办、谁负责

”
原则,树牢

正确意识形态,端正办班宗旨,依法依规做好项目组织实施全

流程工作。

(二 )严格执行备案制度。所有项目纳入
“
辽宁省继续医

学教育管理信息系统
”
 (网址:http〃/218.60.155.28川 ncme)实

行全流程线上管控。项目主办单位须于项目举办 1周前完成开

班信息登记;项 目结束后 2周 内,完成学员考勤考核、学分预

授等相关执行情况信
`息
的录入各案。zO⒛ 年度辽宁省继续医学

教育推荐项目须于⒛26年 1z月 1s日 前全部执行完毕。

二、强化医务人员自律管理,严守学习培训纪律

(一 )提高对继续医学教育的思想重视程度。继续医学教

育是提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胜任力的重要途径,全体卫生

专业技术人员应充分认识继续医学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,主



动参与学习培训,持续精进专业能力。各级各类在职卫生专业

技术人员 (参加毕业后医学教育者除外),包括执业 (助理 )

医师、注册护士、药师 (士 )、 技师 (士 )、 乡村医生等均须

按规定参加继续医学教育,其学习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,培

训合格结果作为岗位聘用和定期考核的重要依据,同 时也是专

业技术职务聘任、上一级职称资格申报评定的必备条件。

(二 )恪守培训管理规定。学员须严格遵守培训安排,按

时参与学习、完成考勤考核及教学质量评价,确保所获学分真

实合规。严禁出现买卖学分、代刷签到二维码、弄虚作假获取

学分等违规行为,一经查实,作废违规所获学分,并依规严肃

追责处理。

三、落实行业监管职责,健全全程管控机制

(一 )强化过程管理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多渠道、

多举措强化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,指导并督促项目主办单位加

快执行进度,确保继续医学教育培训质量。我委委托省卫生健

康服务中心承担项目日常管理,组织开展全流程监管、进度跟

踪及效果评价工作。

(二 )强化日常监管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对辖区内

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情况开展常态化检查与随机抽查,抽查

项目数量不低于本地区公布项目总数的10%,原 则上 6~1O学分

项目由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直接抽查,5学分及以下项目由属地



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抽查。

(三 )强化结杲报送。西医项目抽查结果填报 《继续医学

教育项目执行情况抽查评价表》 (附件 3)、 中医药项目抽查结

果填报 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执行情况抽查评价表》 (附件 4)。

各抽查单位应于每月月末将评价表报送至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

指定邮箱。项目执行完成率、抽查结果、学员满意度测评情况 ,

将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的重要依据。

四、严明违规处置要求,规范项目举办行为

结合⒛25年度国家及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监管评估、省

级抽查发现的突出问题,各项目主办单位要严格对标 《申办指

南》要求,坚决杜绝以下情形 :

(一 )申报与实施不符。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实施不一致 ,

随意压缩培训课时、更换授课教师,课程内容、授课教师及总

学时变更幅度超过 30%;获批项目无故不组织开展、未按期执

行。

(二 )举办主体与形式违规。擅自将本单位获批项目转交

其他单位举办;与其他学术活动、培训、技术推广活动嵌套举

办,或假借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名义开展无关活动;借继续医学

教育推介产品、输送不正当利益,违规乱收费或只收费不培训。

(三 )招生规模违规。计划招收人数与实际参培人数偏差

达 50%以上;基层参培学员招收比例低于 1O%。



(四 )教学授课与考核不规范。授课教师理论单次授课时

长超过 3小时 (实践教学活动除外);考核试题数量偏少、难

度偏低,无法有效检验专业复杂知识点掌握情况。

(五 )项 目管理流于形式。每日考勤频次不足 2次 ;存在代

签、代学等弄虚作假行为。违规发放学分,包括但不限于漏授、

错授、超发、售卖学分。

(六 )远程项目伪造数据。人为篡改学习时长、伪造项目

执行汇报材料等行为。

凡经查实存在上述违规行为的,立即暂停项目举办并责令

限期整改。整改验收不合格的,1—3年 内不予受理其继续医学

教育项目申报,并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责任。
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:吕 呈 024-23391673

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综合处:杨晓蕾 024-23392V0

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:张月、赵欣、张瑞 ∞仁81OO61Sg、 810061″

管理系统技术支持:韩其 1g们 1571286

电子邮箱:ln耐 xy对ybgS@⒗ 3。∞m

附件 :1。⒛26年省级西医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

2.⒛26年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推荐项目

3.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情况抽查评价表



4.中 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执行情况抽查评价表

(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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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
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zO26年 5月 ⒕ 日印发


